
山西财经大学科研项目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完善科研导向机制，提升科研综合竞争

力，促进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建设，规范科研项目管理，根据有关

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我校在岗（含返聘）教职工及在校

学生以学校名义承担的各类科研项目管理。

第三条 科研处负责科研项目管理和合同管理，承担科研项

目的组织申报、登记备案、中期检查、结项管理与协调服务等工

作，并配合财务处做好科研经费管理的有关工作。

财务处负责科研经费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，并按照委托方

要求及相关财经法规管理科研项目经费。

人事、资产、档案、纪检监察和审计等职能部门和学院、科

研机构按照分工，承担相应的工作。

项目负责人对科研项目实施负直接责任，要按照国家各级各

类科技计划和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和项目合同（任务书）要求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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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科学研究和使用经费，对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科学规范管理；

要确保项目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，经费支出的真实性和规范性，

并对科研成果的真实性承担相应责任，自觉接受国家有关部门和

学校的监督和检查。

第二章 校外项目管理

第四条 校外有关部门或机构组织申报的项目，学校各有关

单位或申报人按申报要求将申报材料报送科研处，科研处统一向

外报送。

校外有关单位委托的项目，经学校同意后，由项目负责人与

委托方签订学校统一制定的《科研项目合同书》。

第五条 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将立项通知或《科研项目合同书》

等相关材料报科研处备案，纳入学校统一管理。

未在科研处备案的项目，学校不予认定。

第六条 项目实行中期检查制度。在项目研究期间，项目负

责人须及时向科研处报送中期检查报告和相关材料。

第七条 项目研究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。未按期结项的项

目负责人，不得以学校名义申报相关科研项目。

第八条 项目研究工作结束后，须及时办理结项手续。委托

学校负责组织结项的项目，应及时向科研处提交结项申请，由科

研处审核后，上报项目批准或委托单位审批，办理结项手续。结

项费用从该项目经费中支付。

第九条 需要鉴定的项目，按项目批准或委托单位的要求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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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委托学校负责组织鉴定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应将项目鉴定申

请报科研处，由科研处组织项目鉴定工作。鉴定费用从该项目经

费中支付。

第十条 项目成果及结项、鉴定材料须报送科研处备案。

第十一条 A 级项目最终成果（18-25 万字）收入“山西财经

大学学术文库”，由学校指定出版单位按照“统一标识、统一版式、

统一封面设计”专项经费资助，统一出版。

第三章 校内项目管理

第十二条 为提升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，学校设立“山西财

经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”（以下简称青年项目）。

第十三条 青年项目的负责人须具备下列条件

1、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；

2、讲师（或以下）专业技术职务；

3、未主持过 B2 级（及以上）的科研项目；

4、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、治学严谨、工作勤奋，并能独立开

展研究工作；

5、项目选题应符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

目的有关精神。

第十四条 青年项目申请及审批程序

（一）申请者填写《山西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申请书》，

报所在学院或科研机构；

（二）学院或科研机构进行评议，对符合要求的，签署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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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，报送科研处；

（三）科研处对推荐的申请项目初审后提交专家组进行评审；

（四）科研处将专家组评审意见报学术委员会审议，确定立

项项目。

第十五条 青年项目研究期限为 2 年，资助额度一般为 3-5

万元。

第十六条 青年项目须发表标注“山西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基

金项目”字样的 1 篇 A 级或 2 篇 B 级学术论文。

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学校撤销项目，终止资助，

追回经费，情节严重的给予相应处分

（一）挪用科研经费的；

（二）延期一年未完成研究任务的；

（三）其它认为应终止或追回资助经费的。

第四章 项目经费管理

第十八条 所有项目经费必须在财务处统一建账核算，专款

专用。

第十九条 项目经费使用，实行“项目经费卡”（以下简称经

费卡）制度；经费卡由科研处统一印制。

第二十条 项目经费开支范围、报销等有关事宜，按《山西

财经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的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项目经费用于购置图书、设备等资产，按《山

西财经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（晋财大校〔2009〕123 号）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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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项目经费的审计，按《山西财经大学科研经费

审计办法》的规定执行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经 2013 年 6 月 28 日校学术委员会会议

审议通过，自 2013 年 7 月 3 日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之日起执

行。原《山西财经大学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晋财大校〔2009〕34

号）、《山西财经大学学生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晋财大校〔2007〕

4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二〇一三年七月五日

主题词：科研项目 管理办法

发：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，教辅及直属单位，科研单位。

山西财经大学办公室 2013 年 7 月 5 日印发


